
法院判决

庭审中 张先生称 年 月

日 他驾驶牌号为沪 的小客车与一

重型货车在安徽省合肥市合裕路与兴港路交

叉口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小客车车头损坏

事 故 后 拖 车 公 司 派 员 工 驾 驶 牌 号 为 沪

的中型专项作业车将小客车运回上

海修理 年 月 日 时 分许 拖

车公司员工驾驶中型专项作业车在 高速

公路行驶至上海方向 公里时 撞击案

外人驾驶的牌号为浙 轻型厢式货

车 致中型专项作业车上装载的小客车车

尾 左车身损坏 经认定 拖车公司员工负

事故全部责任 事故后张先生车辆经评估并

修理 张先生认为拖车公司违反交通法规造

成被施救车辆严重受损 应承担违反安全施

救服务合同义务的赔偿责任 故诉至法院

拖车公司辩称 不同意张先生诉请 首

先 事故车辆在 年 月 日发生交

通事故 其后已经与保险公司签订了 机动

车辆推定全损协议书 表明该车在该次事

故后已经推定全损 因此不存在第二次事故

后的赔偿问题 更不存在支付逾期利息的问

题 其次 事故认定书中记载的第二次车辆

受损是 车尾损坏 而张先生提供的所谓

针对第二次事故的维修清单 勘估表中很多

项目都不是车尾的 车辆进行评估时是在两

次事故之后 评估公司应无法分辨哪些损坏

为第一次事故造成 哪些损坏为第二次事故

造成 因此对评估结论不认可 申请对车辆

痕迹进行鉴定 张先生车辆的修理公司并无

车辆维修的相关资质

庭审中 拖车公司出示保险事故车报价

单 显示案外人北京某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年 月 日对事故车进行报价 接受

委托价为 万元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所使用照片是第一次事故后的事故车照

片 拖车公司认为车辆尚未维修时张先生已

经在挂牌出售 维修清单 显示单位名称为

店 日期为 年 月 日 最终修理

费用总计为 元 拖车公司表示该清

单是 店向太保安徽公司出具的 拖车公

司据此认为推定全损协议是三方最终协商的

结果 第一次事故后事故车实际损失应该是

万余元 也因此在以 万元的金额推定

全损后 车辆残值归了张先生而非太保安徽

公司 经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进行定损 第二

次事故中事故车损失为 元 拖车公

司据此认为事故车第二次事故中的损失应为

元 张先生表示对上述三份材料均

不知情 亦不认可其真实性和关联性

拖车公司另出示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网站查询的 店工商登记信息 显

示 店经营范围为 销售 汽车 不含小轿

车 一汽大众奥迪品牌汽车 汽摩配件 金

属材料 机电设备 汽车租赁 除金融租

赁 拖车公司据此主张 店不具有维修事

故车的资质 张先生表示 店是具有车辆

维修资质的 店

庭审中 张先生提交了两次评估的委托

书 第一次事故的委托日期为 年 月

日 而第二次事故的委托日期有明显的从

年 月 日涂改为 年 月 日

的痕迹 张先生表示两次评估其实是同一时

间委托的 但是委托时系口头委托 待

年 月取评估意见书时才填写的委托书 因

此在委托书上委托时间因为填错了而有改

动 张先生支付了两次事故的维修款共计

万余元 均是现金支付 因第一次事故已经

与保险公司了结 故针对第一次事故的维修

费就没有要发票 仅开具了针对第二次事故

的维修费发票 实际维修金额为 万元

事故车在 年 月出售 售得款项为

万元 没有签订出售合同亦无款项交付凭

证 系现金交付 张先生用这笔现金支付了

车辆第二次事故的维修款

庭审中 法院向物损评估中心评估员周

某调查 周某表示 当时张先生确实是同时

委托其单位进行两次事故的评估 委托书是

后补的 张先生未向其出示过任何照片 他

根据张先生陈述的第一次事故事故车车头受

损 第二次事故事故车车尾及左车身受损的

情况 结合事故车上明显的与拖车发生摩擦

刮蹭所留下的痕迹 对车辆在两次事故中各

自的受损情况进行区分 辨别 并分别进行

了评估 经法院出示保险公司在第一次事故

后第二次事故前拍摄的车辆照片 周某表示

其算入第二次损失的 左前 柱泡沫 和

车顶左侧饰条 应该是第一次事故造成的

两项价值分别为 元和 元 应计入第

一次损失 其余损坏项目均无出入 周某并

向法院提交了该中心拍摄的事故车照片 双

方均确认 事故车在发生第一次交通事故

时 车辆价值为 万元

张先生是牌号为沪 的小型普通

客车 以下简称 事故车 的所有人

年 月 日车辆初次登记 新车购置价为

元

年 月 日 时许 在安徽省合

肥市合裕路与兴港路交口 张先生驾驶事故

车与一重型货车相撞 导致事故车损坏 经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瑶海大队

认定 货车驾驶员全责 张先生无责 以下

称此为 第一次事故 事故认定后张先生

联系自己的 店并由对方联系拖车公司将

事故车拖回

年 月 日 拖车公司员工王某驾

驶牌号为沪 的中型专项作业车装载

事故车返回上海 在当日 时 分许 在

高速公路上海方向 公里处与另一

案外人驾驶的轻型厢式货车相撞 造成王某

受伤 事故车车尾损坏 轻型厢式货车上货

物损坏及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 经江苏省无

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一大队认定

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以下称此为 第二次

事故 其后 拖车公司又安排车辆将中型

专项作业车和事故车一并拖回了上海 事故

车直接拖至 店

年 月 日 上海道路交通事故

物损评估中心 以下简称 物损评估中心

评估员至 店查勘事故车 后又于 年

月 日 月 日至 店查勘事故车并

拍照 年 月 日 物损评估中心出

具 物损评估意见书 载明第二次事故

事故车直接物质损失为 元 张先生

作为委托方于 年 月 日签字确认

年 月 日 物损评估中心向张

先生开具发票一张 载明事故车发生评估费

元 年 月 日 物损评估中心

出具 物损评估意见书 载明第一次事故

事故车的直接物质损失为 万元 张先生

作为委托方于 年 月 日签字确认

年 月 日 张先生与第一次事

故的对方车辆所有人及保险人即中国太平洋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以下简

称太保安徽公司 签订 机动车辆推定全损

协议书 对事故车作推定全损处理 最终

定损金额为 万元 车辆残余价值归张先

生所有

年 月 日 店开具两张发票

给张先生 项目均为事故车的维修款 金额

分别为 万元和 元 备注中记载有

转账 二字 年 月 日 店又开

具一张维修款发票给张先生 金额为

元 事故车于 年 月 日过户

张先生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拖车公

司赔偿张先生车辆修理费 万元 评估费

元

一次救援导致的 二次伤害

案件写真 年 月 日 星期三

法院认为 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

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中

原 被告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协议 但

事实上形成了关于拖车的服务合同关

系 拖车公司按照约定将事故车拖至

张先生指定地点 张先生支付相关拖

车费用 在此合同的履行中 拖车公

司应尽到谨慎义务 将车辆按照接收

时的状态拖运至张先生指定地点 但

本案中拖车公司在拖车过程中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事故车受损 且拖车公司

工作人员承担该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

任 故拖车公司应对事故车在由其拖

运过程中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

事故车在第二次事故中的损失大小问

题 对此 法院认为 首先 拖车公

司在承接事故车的拖运工作时 负有

检查确定事故车当时状态的义务 但

拖车公司未能切实履行该义务并固定

相关证据 其次 张先生在两次事故

后 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对事故车在两

次事故中的损失分别进行了评估 评

估机构根据张先生对事故车在两次事

故中受损部位的描述以及事故车在两

次事故后的实际状态 对两次事故中

事故车的受损情况分别进行了评估并

出具了评估报告 该评估报告具有客

观真实性 张先生在委托评估时虽未

出示第一次事故后相关单位拍摄的事

故车的照片 但在法院向评估机构人

员调查时 法院出示了相关照片 评

估机构人员根据照片亦对其能发现的

不妥之处作出了说明和更正 张先生

认可其陈述 法院对其意见亦予以采

纳 事故车在第一次事故后的残值亦

高于评估机构确定的其第二次事故受

损的金额 不存在不合逻辑之处 法

院认为物损评估中心对事故车在两次

事故中的受损情况分别作出的评估报

告具有真实性 合法性和关联性 对

其予以采信 认定其可作为判断事故

车在第二次事故中受损情况的依据

并依照评估机构人员在法院调查时做

的更正进行相应调整 确定第二次事

故对事故车造成的损失为 万元

至于拖车公司认为张先生可能未

支付两次维修的金额 第一次事故中

车辆损失达到 万余元 评估意见

书中多个项目从零部件位置 两次事

故撞击点等方面考虑应该列为第一次

事故造成的 店不具有维修资质

等等抗辩意见 因其均未提供充分的

证据予以证明 且部分意见与本案不

具有关联性 故对其相关意见 法院

均不予采纳

对于拖车公司抗辩的张先生最终

出售事故车获得 万元 扣除其

损失 其在两次事故后对事故车进行

维修并出售反而获利 万元的抗辩

意见 法院认为 已有证据证明张先

生在两次事故中所分别遭受的损失

至于事故车进行修复后的出售价格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不一定与其当时

的实际评估价值相一致 因此该抗辩

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张先生要求拖车

公司赔偿评估费的意见 因评估系确

定本案事故车受损情况所必须 故对

该诉请 法院亦予以支持

依照 合同法 第 条 第

条的规定 判决拖车公司赔偿张先生

车辆损失费 万元 车辆评估费

元

拖车公司不服法院判决结果 向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经审理查明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

误 法院予以确认 二审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第二次事故造成多少损失
争议焦点

小客车被撞拖车帮倒忙
事件回放


